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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作答於答案卷上(題上作答不予計分)；並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一、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立法委員選舉自 2012 年以來均合併舉行，是國內四年一度的民

主盛事。某一次大選結果出爐，總統當選人 P 屬於 A 政黨，但新一屆立法院中獲

得過半席次的多數黨則是另一大黨（B 黨）。兩黨除對選舉結果表示遺憾外，並積

極就各項社會經濟問題提出與對手針鋒相對的國政構想、施政方向，彼此較勁意

味濃厚。 

大選當年 2 月 1 日新一屆立法院第一會期開始後，B 黨所屬立委不待行政院提案，

迅速運用其多數的優勢提出各項法律案，藉此實現 B 黨的政策承諾，希望在四年

後爭取選民的支持，以達完全執政的目標。另外，B 黨委員巧妙安排議事程序，將

上述法案均集中於該年 5 月上旬三讀通過，並在 5 月 11 日送達總統府及行政院。

依據憲法第 72 條規定，總統應於十天內公布，也就是 P 於 5 月 20 日就職後的第二

天，就必須將這些與其所屬政黨的政策相左的法律案公布。 

P 認為這些法律案僅是政黨鬥爭下的產物，其三讀通過與送達總統府的時間，有明

顯的針對性，顯然是濫用憲法規定。另外，P 認為這些法律案部分內容草率，或嚴

重限制人民權利或明顯超過國家財政負擔或牴觸地方自治精神不一而足，在在有違

憲之虞。眼見就職日期不斷逼近，P 內心萬分苦惱，認為必須從憲法規範面才能徹

底解決這樣的「亂象」。 

現在 P 向您請教以下問題，請從民主制度的精神，以及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設計總

統及立法院均具有直接之民意基礎，應如何落實「民主政治即責任政治」的目標，

還有憲法上權力分立原則強調國家權力間分配、制衡與合作的內涵，在這些問題應

是否如何適用，提出您的看法。 

（一）P 是否有權於 5 月 21 日時以這些法律案的立法程序係濫用憲法規定且部分

條文有違憲疑義拒不公布？（8 分） 

（二）依照歷來的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以及預定於 111 年 1 月生效施行的憲法

訴訟法，P 是否可在 5 月 11 日法律送達總統府、其就職前，即向憲法法院尋

求救濟？（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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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 於就職後固然依據憲法任命行政院長，但 P 認為過去以來行政部門形成法

律草案的過程太過冗長，使其在政黨競爭對抗的現實環境下，總是落於下

風，因此認為總統也應該擁有法律提案權，尤其 P 認為依據憲法規定及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連不具直接民意基礎的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都有法

律提案權，有高度直接民意基礎的總統卻沒有，乃憲法規範的漏洞，應透過

憲法解釋予以填補（參見釋字第 3 號、第 175 號解釋），是否有理由？（13
分） 

 

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於 2018 年 12 月全文修正，並更名為憲法訴訟法。本次

修法最大的重點之一在於增訂「裁判憲法審查」程序。請問：（30 分） 

1. 承認裁判憲法審查程序的理論基礎為何？ 

2. 我國應否引入裁判憲法審查程序？其優缺點為何？ 

 

三、年初爆發之武漢肺炎疫情日趨嚴重，多家航空公司取消飛往中國之班機，各國紛

紛暫停與中國之旅遊往來，義大利、以色列等國甚至宣布禁止中國航班降落。臺

灣直接受疫情衝擊，政府之防疫措施亦不斷升高。此時媒體報導，台北市一眷村

聚落「湖漢新村」，其自始就群居隨國民政府自湖北武漢來台者，嗣開放探親後，

更持續與湖北武漢民間維持密切往來，婚親經商頻繁，如今其設籍居民 2,600 人中

有超過八成之家戶有至少一人籍貫或出生地為武漢或過去三個月曾往返武漢，儼

然台北市內之「小武漢」。自疫情爆發後，湖漢新村內已有兩例確診武漢肺炎（全

台共 18 例）。消息傳出，台北市民紛紛主張「封村」，無限期斷絕湖漢新村與外界

之人車連絡，所有物資只進不出。 

為安撫市民，地方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發布以下措施，請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與相

關學說，逐一析論各措施是否已構成對人民憲法權利之違憲侵害（40 分）： 

（一）針對湖漢新村全體居民實施居家隔離一個月，並發放具備定位手機，啟動電

子監控。期滿如「確診且未治癒」之人數並未下降，則繼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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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論是否設籍湖漢新村，即刻起禁止除志願醫護人員外之個人進入或返回湖

漢新村。醫護人員亦不得於村內過夜。 

（三）於湖漢新村所有對外路口裝置行動監視器，以確認人員與物資進出狀態、並

保障湖漢新村居民之身家財產安全。自湖漢新村對外投遞之包裹信件必須先

經人工檢查，確認有無夾帶可能擴散感染或妨礙防疫措施之物品。 

 

參考法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地方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

實際需要，會同有關機關（構），採行下列措施：一、管制上課、集會、宴會或其

他團體活動。二、管制特定場所之出入及容納人數。三、管制特定區域之交通。四、

撤離特定場所或區域之人員。五、限制或禁止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搭乘大眾運

輸工具或出入特定場所。六、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防疫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 58 條第 1 項第 4 款：「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

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